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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1年晋江市农村劳动力

培训、转移补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中共晋江市委、晋江市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晋委〔2011〕53号）、《中共晋江市委办公室、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晋委办〔2011〕78号）精神，为做好2011年晋江市农村劳动力培训、转移补助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劳动力培训补助申报

1、奖励政策：本地农村劳动力参加具备办学资质的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，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部门的从业资格证书，培训费用1000元以下的，市财政按实际培训费用给予全额补贴；培训费用1000元以上的，给予1000元/人补贴。

2、奖励对象：2011年1月1日以后到有相关资质的培训机构参加培训，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部门的从业资格证书，并与用人单位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本地农村劳动力。

3、申报资料：《居民身份证》、职业资格证书（或相关部门的从业资格证书）、劳动合同复印件、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（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）、培训收费票据（必须是正式发票）。用人单位、定点培训机构集中代为申请的，申请材料还应附开班申请表、培训课程、师资安排表、学员花名册、培训签到表、培训考核汇总表、代为申请协议等。

4、申报程序：个人可凭职业培训补贴申领材料，向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局审核、市财政局复核后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直接将补贴资金支付给申请人。

即日起，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开始接受本地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补助申报。

二、劳动力转移补助申报

1、奖励政策：①对于累计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100人以上，且均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并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的企业，市财政给予奖励5万元；超过200人的，给予奖励10万元。②对于新增使用本地农村劳动力50人以上，且均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并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的企业，市财政一次性给予奖励5万元；超过100人的，一次性给予奖励10万元。（注：累计与新增吸纳劳动力不重复补助。）

2、申报资料：企业录用晋江籍农村劳动力花名册、身份证、劳动合同（期限1年以上）、社保参保缴费证明等有关手续复印件。

3、申报程序：企业向镇（街道）劳动保障事务所提出申请后，汇总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局，经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局联合复核后，报市政府审批，由市财政局负责拨付奖励资金。

请各镇（街道）将通知传达到各村（社区）、各用工企业，对照相关表格抓紧做好劳动力转移就业摸底工作，并于2011年10月20前将电子表格报送至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办（市农业局农村科）电子邮箱：nck0023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张跃铭，联系电话：13808559779

黄志向，联系电话：13850755112

附件：1、2011年度晋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摸底表（镇、街道汇总）；

2、2011年度晋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摸底表（企业申报）；

3、晋江市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补助申请指南；

4、晋江市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补助申请表。

晋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

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1年10月11日

	抄送：市领导曾清金、李自力，市财政局、人社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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